
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成 本 测 算 报 告

项目名称：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   
定价成本测算                                                  
编　　号：湘天宁价成测算〔2023〕第029号                          
测算机构：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2023年9月06日                                  
声    明

我们接受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进行测算，并形成了成本测算报告。在进行测算的过程中，我们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成本测算结果声明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我们在执行本次成本测算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成本测算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成本测算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成本资料由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并经其签章确认，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三、我们已对成本测算报告中的内容及实际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完善以满足出具成本测算报告的要求。

四、本次成本是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进行测算，结论仅供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参考使用。

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成本测算报告摘要

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进行测算。本公司专业人员按照必要的成本测算程序对委托成本测算的内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市场调查。现将成本测算结果报告如下：

测算对象：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

测算目的：为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了解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提供参考。
测算时间：2023年8-9月。

测算结果：

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单位定价成本为2.80元/小时·车次。

测算报告出具日期：2023年9月06日。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成本测算报告书，本摘要不能单独使用，应当与成本测算报告书一起使用，欲了解本次测算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成本测算报告书全文。
湘天宁价成测算〔2023〕第029号

关于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

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的测算报告
受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于2023年8-9月对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进行了测算，现将测算情况报告如下：

一、成本测算项目

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

二、基本情况
澧县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项目拟定建设停车泊位共8,390个，其中建设路外停车场约37个，停车泊位5,266个；主要分布在津澧大道、澧阳路、翊武路等31个路段及其他现状合理路段，同时建设智慧系统及后台管理。该项目由澧县审计局进行跟踪审计，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做为建设业主，湖南旺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湖南匠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湖南众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常德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及广东艾科智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施工并运营。现有停车泊位1,792个。
三、成本测算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年第8号令）；

（三）《湖南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规程》（湘发改成调〔2015〕1042号）；

（四）《湖南省停车场管理办法》(省政府第265号令)；
（五）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发改价服调〔2020〕801号）；

（六）《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

四、成本测算程序
（一）成立成本测算工作组。

（二）制定工作方案。包括日程安排、工作内容、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等。

（三）进行实地勘察。成本测算工作组对被测算单位的实物资产进行了现场测算。

（四）测算成本。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按照合法性、相关性、合理性原则对被测算单位各项成本数据进行测算，提出定价成本测算意见，起草成本测算报告初稿，征求了被测算单位意见。

（五）出具成本测算报告。根据被测算单位反馈意见完成复核后，出具成本测算报告，最终形成成本测算结论。

五、成本项目及构成

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由直接成本、管理费用等构成。其中：直接成本是指与机动车停放服务直接相关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理费、秩序维护费等；管理费用包括职工薪酬和其他费用等。

六、成本费用测算情况

（一）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包括：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职工平均工资（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等各种报酬）原则上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该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国家及当地政府规定的比例。

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数为1,792个。配置路巡人员7人、监控室人员6人、巡查人员4人、管理人员2人，共19人。

一线巡检人员月平均工资按2,800元/人计算，管理人员月平均工资按3,200元/人计算，年工资总额为648,000.00元，其中：一线巡检人员年工资总额为571,200.00元；管理人员年工资总额为76,800.00元。

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工资总额14%、2%、2.5%的比例计算；
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按工资总额的25.9%计算；住房公积金按工资总额的12%计算。

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年职工福利费为90,720.00元、年社会保险费为167,832.00元、年住房公积金为9,216.00元、年工会经费为12,960.00元、年职工教育经费为16,200.00元。

（二）固定资产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为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及智能停车系统。根据会计准则，固定资产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核定本项目折旧年限为15年，固定资产残值率按原值的5%确定。
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固定资产原值为48,724,047.05元，核定固定资产年折旧费为3,085,856.31元。

（三）修理费

修理费是指为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发生的固定资产维护、修理费用，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2.5%。本次成本测算是根据固定资产原值的2.5%计算。

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年修理费为1,218,101.18元。

（四）秩序维护费
秩序维护费是指维护机动车停放管理区域秩序所需的器材装备费及由经营者支付的服装费等，其中器材装备不包括机动车停放服务配套设施中的固定资产设备和低值易耗品。参照周边地区相同类型停车泊位及相关行业资料，维护人员服装费按1,326元/人·年测算。

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年秩序维护费为25,194.00元。

（五）管理费用-其他费用
管理费用-其他费用包括停车收费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停车场电费和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物业费、房租等其他零星支出。

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年管理费用-其他费用为713,819.62元。

经以上测算：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直接成本为5,153,964.29元，管理费用为833,934.82元，定价总成本为5,987,899.11元。
七、核定有效停放时间

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时间按以下方式确定并测算：
经营停放时间，指会计年度停车设施经营停放时间的总和。计算公式为：

经营停放时间=停车泊位数×日收费时间×358天

经测算，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数为1,792个,日收费时间为23.5小时/天，年收费天数为358天（每年春节假期7天不收费），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年经营停放时间为15,076,096.00小时。
（二）实际停放利用率，指机动车停车泊位的实际利用情况。计算公式为：
实际停放利用率=实际停放时间÷经营停放时间×100%

结合周边县市道路停车数据测算，实际停放率为20.23%。经测算，被测算单位年实际停放时间为3,049,894.22小时。

（三）核定有效停放时间，指机动车停车位收费时长的实际利用情况。计算公式为：

核定有效停放时间=有效停放利用率×实际停放时间

经测算：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年有效停放时间为2,134,925.95小时。

八、成本测算结论

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年定价成本计算公式为：

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总成本=直接成本+期间费用
机动车停放服务单位定价成本=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总成本÷核定有效停放时间
经测算：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年定价总成本为5,987,899.11元，有效停放时间为2,134,925.95小时。机动车停放服务单位定价成本为2.80元/小时·车次。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由于该项目未正式运营，因此本次成本只能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测算，可以正式运营后再申请做正式的成本审核报告；
2、本报告是根据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会计资料出具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经营者负责；

3、本次成本是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进行测算，结论仅供澧县澧州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参考使用；

4、本成本测算机构及参加本次测算的工作人员与被测算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十、成本测算机构

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十一、附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表；

（二）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分布表；

（三）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归集表；

（四）澧县城区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测算表。

十二、附件
成本测算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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